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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8)数据，实证分析了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并

检验土地流转在此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而土地转出在此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异质性影响上，我国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

的影响程度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东部地区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

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民创业，由“熟人社会”构建起来的村庄非正式组织现如今仍然是我国农民创业的

主要推动力；而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农民对于正式组织缺乏信任，

农民创业还是过度依赖非正式组织。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创业。因此，要

有针对性地提升村庄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注重建构正式组织与村民之间良好的信任合作机制，充

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营造良好的农村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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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 年 8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15 部门印发了《关于做好当前农民

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
《意见》指出了维持农民工稳定就业，提升农民

工创业的可能性。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

提出，要通过推进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落实各

项扶持政策的顶层制度设计，促进农民就地就近

就业创业。可见，农民创业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振

兴的新力量，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但是，在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然

无法得到精准解决。基本收入和医疗教育无法得

到高水平保障的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不仅无

法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反而出现了大批

劳动力外流的现象。此外，在传统的小农户经营

模式下，土地细碎化与传统分散式经营对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与农民创业造成了一定的阻碍[1]。再

加上农民创业资金自筹居多，创业融资渠道不

畅；农民创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示范影响力有限；

农民创业培训长效机制缺乏，培训促进创业的效

果不明显等新的问题[2]，促进就业成为政府面临

的一大难题。 
围绕是什么影响了农民创业和如何促进农

民创业，学术界分别从农民创业决策的微观视角

和政策、环境等宏观视角，对农民创业做出了解

释。微观层面的研究指出，个人收入、保险参与、

互联网的使用[3]、外出务工经历[4]等因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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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农民的资源禀赋与资本配置结构，影响农民

创业决策。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尽管土地流转

政策 [5]以及土地确权制度 [6]仍然制约着农民创

业，但数字经济以及数字金融[7]的快速发展，降

低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

助于农民识别创业机会、获取创业资金以及开拓

创业渠道。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我国农村地区的政策支持、产业环境、生态

建设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8]，村庄内的一些正式

和非正式组织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

些组织靠着自身在市场上较高的对外谈判能力

和议事能力，不仅吸引了外来企业在本村落地扎

根，还带动了周边产业经济的发展。农村具有动

态的创业资源[9]，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治理

状况、村级社会网络以及金融环境，对农村地区

的创业活动都会产生动态而复杂的影响。但是不

论是在微观视角还是宏观视角，现有研究都缺乏

从村庄组织形态及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

进行分析的视角。此外，中国的村庄组织特征以

及土地政策与欧美国家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一些

宏观机制难以与中国当前农民创业的实际情形

相匹配，完全套用欧美国家的村庄组织在农民创

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难以行通。因此，研究符合

中国特色的村庄组织化程度对于解决我国“三

农”问题和缩小城乡差距有着重大意义。 
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学

术界主要从由宗族网络、宗教组织、民族群体等

构成的非正式组织[10−12]或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

代表的正式组织[13−14]的角度进行研究，鲜有文献

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同时结合起来进行考

量。冯国强等[15]首次将村庄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

组织相结合，用村庄组织化程度这一指标来衡量

村庄组织的严密度和管理体系的稳定性。因此，

用村庄组织化程度作为单个因素的相关研究目

前少见于文献。除此之外，学术界关于村庄组织

化程度、土地流转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关系研究，

多为单一视角的探讨，要么是研究村庄组织化程

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要么是研究土地流转对农

民创业的影响，但是研究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

创业的影响目前还是空白，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

研究在文献中更是少见。因此，本文将基于中国

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 年的数据，运用基本

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

证研究并对其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村庄组织化程度与农民创业 
村庄组织作为乡村重要的组织结构，可以分

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类。其中，正式组织

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经济组织、生产组织以及

社会管理组织等，非正式组织则包括宗教组织、

民族群体、宗族网络以及非正式权力关系网络 
等[15]。非正式权力指的是农村内除村委会、村党

支部所承载权力之外的其他权力类型，其关系网

络来源包括可以调动相关资源对村庄事务产生

一定影响力的本村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分

子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参与村庄的农业

生产活动、经营性活动、政治性活动和日常社会

管理活动中的组织能力和自我运转能力被称为

村庄组织化程度[15]。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是否对

农民创业产生影响，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但是

有不少学者从其他的角度给出了一些看法。非正

式组织中由宗族网络和非正式权力关系网络等

构成的社会网络是农民创业过程中最基本的资

源依靠，融洽互信的家庭关系网络、联合互助的

村庄关系网络以及互利互惠的商业关系网络可

以为农民提供创业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情

感等支持，在未创业或者已经创业的农民群体内

部之间形成资源互补，提高自身竞争力，进而有

利于农民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11]。作为正式组

织中具有独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其规范化的建设与管理可以解决农业生产中面

临的技术难题，解决推广成本较高和农户参与率

低等问题，大幅度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对于

规模化发展农业与提升农民就业率具有重要作

用[16]。而且，这种农民合作组织可以通过成员之

间的合作，帮助成员在农村地区进行社会交往并

扩大社会网络、增强社会信任[13]，从而提高其从

事创业的可能性。 
非正式组织中由宗族网络和非正式权力关

系网络等构成的社会网络和正式组织中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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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均可以有效

促进农民创业，据此提出假说一：村庄组织化程

度对农民创业产生正向影响，即村庄组织化程度

越高，越能促进农民创业行为。 
(二) 村庄组织化程度、土地流转与农民创业 
尽管现行村庄正式组织执行的土地流转管

制政策使得农地发展受限[17]，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农民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但是从理论上来

说，较高的村庄组织化程度还是会促进土地流

转。第一，正式组织执行的农村土地确权政策可

以有效促进农村土地的规模化和规范化流转。在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越充分的农村，土地向

农业大户、农业公司流转的概率越高，土地越能

集中性规模性经营[18]。第二，出于对土地资源的

利用，正式组织可以通过内部协作对农民生产决

策进行一定的约束，从而有效地遏制土地抛荒，

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的程度[15]。

第三，村庄组织具有更高的谈判能力与议价能

力，从而在落实政策意图的同时能够间接保证农

民参与土地流转的收益[19]。第四，村庄内的非正

式组织为了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非正

式制度可以对农民的生产行为和土地流转行为

形成约束，有效实现农村有限土地资源的合理配

置，并最终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

通过转包、出租、互换、入股等流转方式将土地

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其流转方向

的不同会造成农民创业机制上的差异，因此我们

从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两个角度分别阐述其对

农民创业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多为小

规模的流转，还未达到自主创业的条件，土地转

入只会进一步把农民束缚在农业生产上，限制农

民的创业活动[20]。针对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采取

经营权入股流转则成为土地流转的一种主要形

式。土地入股即农民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到

企业，将经营权换成股权来参与股息分配[21]。这

种由集体组织统一规划的模式及采用土地租金

和股息分红的分配方式，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或自

主创业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启动资金，方便了农

民从事其他行业。从土地转出的角度来说，村庄

内土地的流出有利于促进农民创业[20]。土地转出

可以使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约束，进行非农就业。

与此同时，土地转出还会释放出大量劳动力，产

生劳动力的集聚效应，通过满足创业主体的用工

需求，对农民创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5]。 
因为村庄组织化程度会影响土地流转，而土

地流转又会影响农民创业，据此提出假说二：村

庄组织化程度通过土地流转对农民创业产生影

响，即在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机制

中，土地流转具有中介效应。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2018 年数据，

其数据涵盖了中国 28 个省份，聚焦于中国劳动

力的现状与变迁，包含了个体、社区、家庭三个

层次的相关信息，其中所涉及的村庄背景情况、

土地流转情况以及劳动者的创业情况更是为本

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本研究将个人数据、

家庭数据与村庄数据进行匹配，剔除城市户口、

相关控制变量的缺失值和奇异值样本之后，最终

获得 5 571 个有效样本，这些样本来自全国 28 个

省份的 189 个村庄社区。 
(二) 变量的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 因变量 
农民创业可以分为农业领域创业和非农产

业领域创业，而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创业活动，主

要指的是农民从事餐饮住宿、批发零售、农业生

产专业化服务等方面的非农经营活动
①
，但不包

括农民在农林牧渔业等传统农业范围内的规模

化经营或通过建立家庭农场、应用新技术等改善

原有经营方式的经济活动[11]。具体指标的衡量借

鉴谢勇和杨倩 [4]对农民创业的定义，将 CLDS 
2018 个体问卷中“被调查者正确的工作状态”中

的“雇主”和“自雇”定义为农民创业行为，赋

值为“1”；将剩下的“雇员”和“务农”定义为

非创业行为，赋值为“0”。由于“雇主”和“自

雇”中还包括农户在农林牧渔业等传统农业范围

内的规模化经营，并注册成立家庭农场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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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同时结合被访者工作所属的行业类型和

被访者所填的具体工作内容两个指标对样本进

行进一步的筛选，将除了农林牧渔业以外的“雇

主”和“自雇”工作类型界定为创业行为，将其

他样本界定为非创业行为。 
2.自变量 
(1) 村庄组织化程度的衡量。 
村庄组织作为乡村重要的组织结构，能够通

过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

促进组织内的土地流转，进而影响组织成员的创

业决策。本研究借鉴冯国强、李菁等[15]的研究，

从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个维度衡量村庄的

组织化程度。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主要衡量正

式组织在村庄日常生产、经济、社会、政治活动

中的组织能力和运转能力；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

程度则通过宗教活动、民族联系、宗族网络以及

非正式权力关系来衡量。具体指标的设定和判断

标准如表 1 所示。 
(2) 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测度。 
对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测度，一种方法为求

和法[15]，即若某一项组织化程度的分类指标判定

为“高”，则对应的组织化程度赋值为“1”，否

则为“0”。之后对表 1 中衡量村庄组织化程度的

八个分类指标
②
进行加总，从而得到村庄组织化

程度的总体评价。利用求和法测度村庄组织化程

度的公式如下： 
 

n
i ijjRO RO                (1) 

 
其中，ROij为第 i 个农户所在村庄的第 j 项指

标的组织化程度大小，n 为分类指标的个数。 
另一种方法为熵值法[19]，即对各个分类指标

进行加权处理，然后汇总得到各个样本村庄组织

化程度的总体评价，以此来替代线性加权的处理

方式，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避

免线性加权在处理指标相关性以及降维上存在

的局限，而且根据各项指标值变异程度所反映的

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数，能够有效避免人为干预

的权重设置，从而比线性处理更为客观。本文衡

量组织化程度时主要采用熵值法，再用求和法对

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如果结果并无显著差 
 

表 1  村庄组织化程度的衡量指标和判断标准 

类型 
分类 
指标 

组织化程度高的

判断标准 
判断依据 

 
正式组织的

组织化 
程度 

经济 
活动 

三个答案至少有

两个为“是” 

本村是否有集体经济组织 
本村是否有村民经济组织 

村委自我承担的办公经费是否过半 
生产 
活动 

两个答案同时为

“是” 
本村是否有水利设施 

集体灌溉的面积是否过半 

政治 
活动 

三个答案至少有

两个为“是” 

村委成员候选人是否村内产生 
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是否过半 
党员人数是否在五十人以上 

社会 
活动 

两个答案同时为

“是” 
本村是否存在社会组织 
本村是否有社会活动场所 

 
非正式组织

的组织化 
程度 

宗族 
网络 

两个答案同时为

“是” 
本村是否有宗族活动场所 

前三大姓氏人口比例是否过半 
宗教 
活动 

答案为“是” 行政区划范围内是否有教堂/寺庙/清真寺/道观 

民族 
联系 

答案为“是” 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否过半 

非正式

权力 
答案为“是” 是否存在非正式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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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则研究通过稳健性检验。利用熵值法测度村

庄组织化程度的公式如下： 
数据标准化处理： 

 
min( )

'
max( ) min( )

ij ij
ij

ij ij

RO RO
RO

RO RO





      (2) 

 
       

计算第 i 个村庄第 j 项指标的比重： 
 

m
i

'
 

'
ij

ij
ij

RO
S

RO



              (3) 

 
计算指标信息熵： 

 
1 ( ln )m

j ij ijiH S S lnm
        (4) 

 
计算指标权重：  

n
j

1

(1 )
j

j
j

H
E

H





            (5) 

 
综合评价得分：  

n
ji j ijRO E RO           (6) 

 
其中， 'ijRO 为归一化处理后的第 i 个农户所

在村庄的第 j 项指标的组织化程度大小，Hj为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Ej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土地流转，包括土地转入

和土地转出。因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 16~64
岁的劳动人口，其流动性大，流动范围广，所以

土地流转程度根据村庄问卷中“本村常年不居住

在村里的家庭的土地利用情况”的统计结果来衡

量，其中土地转出通过问题“土地出租占流动家

庭土地的百分比”的结果直接获得，土地转入则

通过问题“土地入股占流动家庭土地的百分比”

的结果直接获得。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由影响村庄组织化程

度、土地流转和农民创业的各因素组成，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特征的变量。研究表明农

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

其是否参与技术培训 [22]、是否有外出务工经   
历[4,10,20,23]、使用社交工具的频率[3]等个体特征会

影响农民的创业决策。二是家庭特征的变量。家

庭抚养人口和家庭年收入决定了家庭的资源禀

赋，而家庭中有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工作或在村(居)
民委员会工作，则会通过家庭内部成员的模仿效

应和非正式权力关系共同影响家庭成员的创业

决策。三是村庄特征的变量。村庄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产业占比差异会对农民的土地流转行为、非

农就业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的变量选择、

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三) 模型设定 
1. 基本回归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 0−1 离散变量，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采用“Probit 模
型”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基准模型设定

如下： 
 

0 1 ii i i iEntrepr α α RO ΓW U ε+       (7) 
 

其中，i 表示个体。 iEntrepr 为第 i 个农户是

否创业，ROi 为第 i 个农户所在村庄的组织化程

度大小，W 为前文所提到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

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U 为地区虚拟变量。α0、α1、

Γ分别为常数项、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控

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矩阵，εi为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考虑土地流转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模型设

定如下： 
 

1 1i i Entrepr a ΓW   i iβ RO ε     (8) 
 

2 i 2iL b ΓW   i iβ RO ε       (9) 
 

i iEntrepr c ΓW    i i iβ RO β L ε4 33   (10) 
 

其中，中介变量 L 为土地流转，包括土地转

入 L1和土地转出 L2。α、b、c 为常数项，β1、β2、

β3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4为中介变量的

回归系数，ε1i、ε2i、ε1i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由于因变量是二值离散型变量，实证部分的

估计结果主要采用 Logit 回归，并如表 3 模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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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用 Probit 回归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同时，为

消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异

方差稳健标准误来替代普通标准误。为了清晰表

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对农民创业影

响作用的大小和方向，表 3 选择地区固定效应下

的逐层回归法对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 
 

表 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最大值

因变量 农民创业 1=雇主和自雇，0=务农和雇员 0.079 0.269 0 1 

自变量 村庄组织化程度
对八个分类指标按“高”或“低”判定(分别赋值

1 或 0)进行加权处理的汇总结果 
0.244 0.203 0.001 1 

中介变量 土地转入 流动家庭土地中土地入股的比例/百分比 0.343 2.414 0 30 

 土地转出 流动家庭土地中土地出租的比例/百分比 27.530 37.310 0 100

控制变量 年龄 2018 年时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50.170 12.680 15 87 

 性别 1=男，0=女 0.544 0.498 0 1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4=大专，5=本科及以上 
1.710 0.856 1 5 

 婚姻状况 1=有实质婚姻关系，0=实质单身 0.908 0.289 0 1 

 健康水平 
自评健康状况(1=非常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

3=一般，4=比较健康，5=非常健康) 
3.553 0.998 1 5 

 技术培训 1=参加过，0=未参加 0.056 0.230 0 1 

 
使用社交 

工具的频率 

1=不使用，2=很少使用， 

3=偶尔使用，4=经常使用 
2.276 1.339 1 4 

 
是否有外出 

务工经历 
1=是，0=否 0.238 0.426 0 1 

 家庭抚养人口比 非劳动人口与家庭总人口的比值 0.348 0.273 0 1 

 
家庭劳动力 

非农就业比 

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人口与 

家庭总劳动力的比值 
0.452 0.365 0 1 

 家庭人均年收入 Ln(1+家庭年总收入/家庭总人口数量) 8.544 1.808 0 13.1

 

家庭中是否有家

庭成员在村(居)

民委员会工作 

1=是，0=否 0.032 0.177 0 1 

 
家庭是否为政府

扶贫对象 
1=是，0=否 0.053 0.223 0 1 

 
村是否有 

非农经济 
1=是，0=否 0.224 0.417 0 1 

 
村第二、三产业

劳动力比例 

村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常住劳动力数与 

该村常住劳动力数的比值 
0.221 0.280 0 1 

 村距县城的距离 村人口聚集区到县政府之间的距离/公里 27.480 28.780 0 300

 
村外出务工 

人口比例 
村外出务工人口占本村劳动力人口的比值 0.241 0.24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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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本回归结果 
 Logit 回归 Probit 回归

变量 (1) (2) (3) (4) (5) 
村庄组织化程度 1.909*** 1.647*** 1.236*** 0.890*** 0.427*** 

 (0.214) (0.223) (0.232) (0.294) (0.153) 
年龄  −0.007 −0.012** −0.011* −0.006* 

  (0.006) (0.006) (0.006) (0.003) 
性别  0.309*** 0.421*** 0.413*** 0.200*** 

  (0.111) (0.113) (0.115) (0.058) 
受教育程度  0.008 −0.096 −0.106 −0.040 

  (0.061) (0.067) (0.069) (0.036) 
婚姻状况  0.463** 0.577*** 0.572*** 0.248** 

  (0.203) (0.216) (0.220) (0.109) 
健康水平  0.119** 0.046 0.059 0.027 

  (0.056) (0.059) (0.064) (0.032) 
技术培训  0.228 0.238 0.226 0.140 

  (0.188) (0.196) (0.201) (0.107) 
使用社交工具的频率  0.396*** 0.347*** 0.378*** 0.187*** 

  (0.056) (0.058) (0.059) (0.028) 
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0.264** 0.275** 0.243* 0.134** 

  (0.116) (0.120) (0.125) (0.064) 
家庭抚养人口比   −0.543** −0.542** −0.246* 

   (0.260) (0.258) (0.126) 
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比   1.604*** 1.439*** 0.742*** 

   (0.184) (0.196) (0.093) 
家庭人均年收入   0.128** 0.093* 0.037 

   (0.055) (0.054) (0.024) 
家庭中是否有家庭成员在村(居)民委员会工作   −0.639** −0.580* −0.281* 

   (0.325) (0.334) (0.166) 
家庭是否为政府扶贫对象   −0.305 −0.378 −0.162 

   (0.338) (0.358) (0.163) 
村是否有非农经济    −0.002 −0.005 

    (0.133) (0.069) 
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例    0.567** 0.281** 

    (0.255) (0.132) 
村距县城的距离    0.002 0.001 

    (0.003) (0.001) 
村外出务工人口比例    0.844*** 0.381*** 

    (0.252) (0.126) 
省份固定效应 N N N Y Y 

拟 R² 0.024 7 0.082 5 0.126 8 0.158 9 0.159 5 
样本数 5 571 5 571 5 571 5 489 5 489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经过数据的筛选，在本文最终的有效样本中，

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个体没有创业行为，因变量恒为 0，无法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因此表 3 中模型(4)和模型(5)的样本数为 5 489，
只涵盖了全国 26 个省份 



“三农”问题研究       许恒周，南方：村庄组织化程度、土地流转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85

 

如表 3 所示，模型(1)只加入了村庄组织化程

度这个核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农民所处的村庄组织化

程度越高，农民越可能从事创业活动。在逐步加

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之后，该系数

的数值虽然有所下降，但估计结果仍然在 1%水

平下显著为正。用 Probit 做回归结果亦是如此，

这表明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确实会产生

比较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假说一得到验证。 
我们对其原因解释如下：社会学家费孝通先

生认为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质的，人们被束缚

在土地上，地方性的限制所导致的“熟悉”成为

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24]。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关

系是一种基于人情交换和信任机制的强关系，不

仅可以帮助求职者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还能通过

人情网使他们获得职场上的照顾，最终促进社会

的职业流动[25]。在这种熟人社会中，根据社会关

系远近和亲密程度的不同，会形成一种立足于血

缘和地缘关系的，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愈

远则愈薄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费先生称之为

“差序格局”。“圈层性”是“差序格局”在结构

形态上的显著特征，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只

有亲疏远近，还有通过业缘、趣缘和个人偏好等

建构起来的一个个圈层。农村的非正式组织主要

就是以“圈层差序”的人际关系格局为基础，由

家庭圈、村级圈及商业圈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为农民创业提供融资帮助、信息渠道和情感支 
持[11]。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越大、关系人所

处的位置越核心，他们获得的创业资源类型也就

越丰富，更有利于创业[12]。而农村的正式组织则

可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集体经济组织

的内部协作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提

升农民组织程度，促进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安置与

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因此，较高的村庄组织化程

度对农民创业表现出显著的推动作用。 
个人特征方面，年龄、性别、婚姻均是显著

影响农民创业的重要因素，这与我国“退休养老”

的理念、家庭男女角色分工[26]、家庭生计等因素

有关。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技术培训对农民

创业的负向作用并不显著，这与我国农村健康水

平的提高和学习、培训质量不高等因素有关。此

外，社交工具使用[3]和外出务工经历[4,10,20,23]可以

增加农民创业的社会资本，帮助农民在劳动力市

场上获取更为准确可靠的创业信息，从而降低创

业风险。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生计是农民创业的

第一动力。在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家庭

成员中从事非农工作或者在村(居)民委员会工作

的人数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创

业信息在家庭成员内部流动，进而降低创业风

险。村庄特征方面，虽然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的

非农经济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但是第二、三产

业已经成为农民创业的主要领域。因此，如果能

够科学有效地引导村庄非农经济的发展，提升非

农经济产值，扩大非农经济比重，将会带动更多

的农民从事非农工作。此外，村庄外出务工人口

比例越大，村庄与外界的交流就越频繁，获得的

创业资源就越多，侧面印证了是否有外出务工经

历的回归结果。 
(二) 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村级组织作为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可以代

为行使包括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权力，同时还可以

监督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其组织化程度越高，

村庄组织与村民之间，以及村民内部便越容易通

过信任建构来协调流转决策，提升村庄的农地流

转水平[19]。而土地流转又分为土地转入与土地转

出，土地转入会把农民束缚在农业生产上，抑制

非农创业；土地转出则可以使农民彻底摆脱土地

约束，从事非农创业[20]。那么，土地转入和转出

究竟在村庄组织化程度和农民创业之间的关系

上有什么作用呢？ 
本文运用逐步回归法和 Sobel 中介检验法，

对土地流转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村庄组织化程度在 1%显著水平下正向影

响农民创业。同时，村庄组织化程度在 1%显著

水平下负向影响土地转入，正向影响土地转出。

将村庄组织化程度和土地流转同时纳入模型之

后，只有村庄组织化程度和土地转出同时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民创业。因此，可以认

为土地转出在村庄组织化程度和农民创业之间

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并且通过了 Sobel 检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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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地流转的中介效应检验 

被解释

变量 

中介 

变量 

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被

解释变量的总效应 

村庄组织化程度

对中介变量效应

村庄组织化程度和中介变量同时 

纳入模型各自的效应 
Sobel

检验 

中介效

应 
村庄组织化程度 中介变量 

农民 

创业 

土地 

转入 1.092*** 

(0.242) 

−1.004*** 

(0.159) 

1.119*** 

(0.243) 

0.029 

(0.020) 
−0.0017 不显著

土地 

转出 

8.174*** 

(2.705) 

1.093*** 

(0.240) 

0.004*** 

(0.001) 
0.0022** 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地转出的中介效应显著而土地转入并无中介效

应，所以假说二得到验证。这表明，村庄组织化

程度的提高会抑制土地转入、促进土地转出，导

致农村的整体耕种率下降，村民会通过其他的方

法寻求创业的新渠道。土地转出起到部分中介效

应的原因可能是，村庄是一个在血缘、宗教信仰、

民族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这种乡

村熟人社会网络可以促进村民群体的模仿与创

新[27]，其中强社会网络关系促进农民模仿性创

业，弱社会网络关系促进农民创新性创业[28]。而

土地作为连接村庄和加强熟人间社会关系的工

具[29]，使得土地流转不单单是农民权衡自身利益

后的决策行为，更是农民对于自身社会关系网络

的一种投资。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市场是一种基

于亲缘、人情的非完全要素市场[30]，受村庄内的

一些生存伦理、家族关系和村落共同体传统等

“非正式制度”的影响[31]，农民会向关系亲近的

人转出土地[32]。此外，在乡村社会中，村民之间

存在大量的关联博弈，使得农地流转契约更趋于

非正式和短期化[33]，在降低农民土地流转风险的

同时使农民能够灵活地进出土地流转市场，促进

农民在第二、三产业就业，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

入[34]。 
土地转入并无中介效应的原因可能是，虽然

村庄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是影响农地流转的

关键[19]，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会显著促进村庄内的

土地转入，但是土地转入对创业的效果却不显

著。一方面，土地转入会扩大农民的种植规模，

解决创业主体的用地需求，激发那些在非农就业

过程中掌握了技术、积累了资金并且能够识别商

业机会的农民返乡创业[5]；另一方面，土地转入

会进一步把农民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不利于农民

进行创业活动[20]。因此，两种相反的作用机制使

得土地转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为更好地估计土地转出在村庄组织化程度

和农民创业间部分中介效应的大小，本文进一步

整理了中介效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可知，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直接

效应是 1.092，经过土地转出对农民创业的中介

效应为 0.033，土地转出行为的中介效应占农民

创业总效应的比重为 3.0%。 
 

表 5  土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预测变量 
L1(土地 

转出) 

RO(村庄组织

化程度) 

对 Entrepr(农民创业)的 

直接效应 
0.004(β4) 1.092(β1) 

对 L1的直接效应 − 8.174(β2) 

经过 L1对 Entrepr 的 

中介效应 
− 0.033(β2β4)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 0.030(β2β4/β1)

 
(三) 异质性分析 
由于地域的差异，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也

不尽相同。区域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仅影响了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也会影响农村组织化的发

展。本文根据三大区域的划分标准，按照村庄所

在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估计三个

地区的农民创业是否有所差异。估计结果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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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就地理位置而言，我国村庄组织化程度对

农民创业的影响由东向西递减。在经济发达的东

部地区，市场发育更加成熟，村庄的集体组织对

于市场微小的变化也更加敏感，在获取就业信息

的能力上也远远优于中、西部地区。除此之外，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之下，东部村庄可以通过更方

便快捷的方式和渠道为农民传递这些转瞬即逝

的市场和金融信息，帮助农民识别创业机会、获

取创业资金、拓宽创业渠道[35]。而在农村劳动力

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的中、西部地

区，村庄较高的组织化程度虽然能够弥补农地 
流转市场发育的先天不足，促进农民参与农地 
流转[19]，但是对抛荒行为的抑制作用也最为显 
著[15]，这进一步将农民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不利

于农民创业[20]。 

 
表 6  地区异质性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村庄组织化程

度 
1.123*** 0.966* −0.597 

 (0.388) (0.562) (0.924) 

控制变量 Y Y Y 

省份固定效应 Y Y Y 

样本数 1 845 1 460 2 155 

拟 R² 0.117 9 0.180 8 0.192 2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五、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以下两种检验方法：第一，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

衡量标准，采用求和法衡量村庄组织化程度并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做第一次稳健性检验。表 7
模型(1)~(4)为逐步加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

庄特征之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其村庄组织化程度

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下正向显著，与

表 3 基本回归得到的结果一致。第二，更换回归

模型，在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求和法的前提下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做第二次稳健性检验。表

7 模型(5)中村庄组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也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正向显著，所以模型结果具有稳   
定性。 
 

表 7  求和法稳健性检验结果 

 Logit 回归 
Probit

回归

 (1) (2) (3) (4) (5) 

村庄组织

化程度

(求和法)

0.315***0.279***0.212***0.190***0.092***

 (0.037) (0.038) (0.040) (0.051) (0.026)

控制变量 Y Y Y Y Y 

省份固定

效应 
Y Y Y Y Y 

样本数 5 571 5 571 5 571 5 489 5 489

拟 R² 0.082 7 0.082 7 0.127 1 0.160 6 0.161 1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六、进一步讨论 
 

(一)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对农民创业的

影响 
较高的村庄组织化程度能够促进农民创业，

那么主要是靠村庄正式组织发挥作用，还是靠非

正式组织发挥作用呢？ 
模型(1)和(2)分别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

纳入回归中，模型(3)则同时将两者纳入回归中进

行估计。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分别

采用熵值法和加总法对组织化程度进行衡量并

做回归，若两者结果一致，则说明结果是可靠的。

估计结果见表 8。表 8 显示，村庄非正式组织的

组织化程度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民

创业，这表明农民的创业决策还是会受到基于血

缘、宗教信仰、民族等关系构成的“熟人社会”

的影响。不同于城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

更多的是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同样的

地理、资源、历史因素以及相似的社会经历使他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6 期 

 

88

 

表 8  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分析 

 (1) (2) (3) 

变量 熵值法 加总法 熵值法 加总法 熵值法 加总法 

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 0.424 0.121   0.309 0.090 

 (0.362) (0.077)   (0.360) (0.077) 

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   2.471*** 0.294*** 2.423*** 0.284*** 

   (0.607) (0.077) (0.609) (0.077)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省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样本数 5 489 5 489 5 489 5 489 5 489 5 489 

拟 R² 0.156 3 0.156 6 0.161 5 0.161 1 0.161 7 0.161 6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们形成一个固定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社会共同

体之中，村民通过互助合作和模仿效应产生相似

的土地流转决策和非农创业行为。 
表 8 显示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

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其组织化水平虽然

有所提高，但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社区利益分化和

村庄治理的需要[36]，农民对于正式组织的信任不

足，创业还是过度依赖非正式组织。从土地流转

的角度探究其原因，村庄强有力的正式组织能够

对农地抛荒行为构成硬约束[15]从而抑制农地抛

荒，并且正式组织在土地流转市场上具有更强的

谈判能力和议价能力，促进土地转入[19]。两者的

共同作用进一步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也就

不愿意从事风险更大的非农创业。从正式组织和

非正式组织两者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结果来看：当

前农村社会控制弱化，基层正式组织呈现弱化态

势，非正式组织则通过满足农民社会互助和维护

自身权益的需要[37]，在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和重构

农村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8]。 
(二)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农民创业虽然是靠非正式组织发挥主要作

用，但是正式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农民专业

合作社作为农民合作组织的一种，一方面有助于

提高农业土地利用率，形成规模优势，促进农业

经济的发展，抑制农民创业；另一方面合作社是

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其组织模式推动社会化分

工，产生兼业化，因此农民可以更加专心地从事

具有创新性的其他工作。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社

究竟是能够抑制农民创业，还是促进农民创业

呢？我们需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进行进

一步的考察。 
本文分两阶段估计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数量和覆盖率的影响，以及合作社覆

盖率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估计过程共分为两步，

第一步，将合作社数量和覆盖率作为第一阶段的

被解释变量，村庄组织化程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第二步，将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合作社覆

盖率估值作为第二阶段估计的解释变量，农民创

业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 9 模型(1)和模型

(2)说明较高的村庄组织化程度会显著促进农村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型(3)表示农民专业合

作社覆盖率越高，便有越多的农民参与创业。两

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能

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创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和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让农

村闲置劳动力投入与农产品相关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储藏等行业，提高农民在劳动力市

场中的参与率[19]。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能力

和自我运转能力的提升，这种更具规模化、产业

化、专业化的农业发展组织还吸引了农村地区高

端人才回流，农村创业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此

外，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可以通过信贷的方式化解

农民创业的融资约束[19]，增加农民的创业资本。

因此，相关部门需要积极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应用优势，有针对性地提升村庄正式组织的组织

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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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8)
数据实证分析了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

影响，并检验土地流转在此过程当中是否发挥中

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较高的村庄组织化

程度对农民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介效应

机制分析表明，土地转出在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

民创业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

土地转入并无明显的中介效应。在异质性影响

上，我国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程度

由东向西递减，东部地区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

发现，较高的村庄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显著

正向影响农民创业，由“熟人社会”构建起来的

村庄非正式组织现如今仍然是我国农民创业的

主要推动力；而正式组织的高组织化程度对农民

创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农民对于正式组织的

信任不足，农民创业还是过度依赖非正式组织。

此外，较高的村庄组织化程度能显著促进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发展，而且合作社的覆盖率能够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促进农民创业。基于以上结

论和前文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本文从以下几

个方面提出政策和建议。 
 

表 9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合作社数量 合作社覆盖率 农民创业

 (1) (2) (3) 

村庄组织 

化程度 
5.077*** 12.529***  

 (0.399) (3.423)  

合作社覆盖率   0.071***

   (0.023) 

控制变量 Y Y Y 

省份固定效应 Y Y Y 

样本数 1 822 1 556 5 489 

拟 R² 0.586 0.553 −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第一，有针对性地提升村庄正式组织的组织

化程度，建构起正式组织与村民之间良好的信任

合作机制，尤其是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农村金融

市场发展不充分的中、西部地区。在提升村庄非

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方面，要继续拓展乡域社

会网络，营造和谐融洽的民风乡风，注重互帮互

助、资源共享、集体行动的非正式组织建设，使

得想要从事非农创业的农民群体最大限度地获

取创业所需的非正式组织关系的嵌入，从而有效

提高创业率。 
第二，持续推进土地改革制度，尤其是完善

土地流转制度。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虽然会促

进农民创业，但是会抑制土地转入、促进土地转

出，导致更多土地被抛荒，农村的整体耕种率下

降，危及我国粮食安全。因此在促进土地流转的

过程中，要重视村庄正式组织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的监督和约束功能，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随着土地流转的规模逐渐扩大，

相关部门必须做好土地转出和农民创业的有效

衔接，完善农民就业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促进

农民创业。 
第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培育高质量农民的

重要场所，也是带动农村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应该广泛开展农民素

质培育和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强化农民的合作精

神，通过更多元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帮助组织获取

有效的外部资源。同时，我国要高度重视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发展，积极推进村一级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建设，推动更具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

农业组织发展，从而带动与农产品生产相关的销

售、加工、运输、储藏等行业的发展，安置更多

农村闲置劳动力，吸引高水平人才回乡创业。进

一步地，合作社可以与这些返乡农民工进行合

作，依托农民工的资本、技术及其适应市场的能

力来获取竞争优势，形成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

农民创业之间的优质循环。 

 
注释： 
 

① 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指的是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是

一种非农经营活动。 
② 八个分类指标的选取主要考虑到村民委员会、经济组

织、生产组织以及社会管理组织等正式组织在参与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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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生产、社会活动中的组织能力与自我运

转能力和宗族组织、宗教组织、民族群体以及非正式权

力关系在上述活动中的组织能力与自我运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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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gree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XU Hengzhou  NAN Fa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 in 2018, the study undert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tests whether land 
transfer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gree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while land transfer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is process.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impact, the degree of impact of the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in our country gradually decreases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with the eastern area 
being most striking.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organization degree of informal organizations in the 
village significantly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s in the 
village constructed by acquaintances are still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while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 of formal organization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promote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farmers lack trust on formal organizations; instead,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still relies overtly on informal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 of formal village 
organizations in the targeted way, pay attention to building the trust and coope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formal organizations and villag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promoting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create a goo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Key Words: land transfer; the degree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mediating effect;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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